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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股份完成继承过户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减少

的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1、本次股份变动原因系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纳思达”）

实际控制人之一李东飞先生逝世，其生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及持有珠海恒信丰业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信丰业”）的股权，由其配偶朱婉媚女士、儿子李亦翔先

生共同继承，继承人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及恒信丰业的股权。本次

股份变动不涉及增持或减持股份，不涉及要约收购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李东飞先

生生前所持公司股份及恒信丰业的股权继承过户已完成。

2、根据上述情况，汪东颖先生、曾阳云先生、李东飞先生于 2022 年 10 月 8

日签署的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因任意一方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恒信丰业的任何股权

而终止，三方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因此终止。终止后，上述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

不再合并计算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汪东颖先生、曾阳云先生、李东飞先生三人，减

少为汪东颖先生一人， 本次实际控制人减少不涉及要约收购。

3、本次实际控制人减少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

活动产生不利影响，公司董事长汪东颖先生继续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对公司持

续、稳定发展有积极影响。

一、本次股份继承过户的基本情况

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东飞先生于 2024 年 10 月逝世，李东飞先生生前直接持

有公司股份 21,284,025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50%；同时，李东飞先生直接持有恒



信丰业 29.634%的股权，恒信丰业控股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赛纳科

技”），赛纳科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10,093,91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8.84%,赛

纳科技是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李东飞先生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。

（一）根据李东飞先生所立的遗嘱及广东省珠海市横琴公证处出具的（2025）

粤珠横琴证字第 12776 号《公证书》，被继承人李东飞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

21,284,025 股，由其配偶朱婉媚女士、儿子李亦翔先生共同继承。现已通过非交易

过户至其继承人朱婉媚女士、李亦翔先生名下，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。本次非交易过户登记完成后，具体明细如下：

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（股）
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
股份性质

1

李东飞

朱婉媚 10,642,013 0.75% 无限售流通股

2 李亦翔 10,642,012 0.75% 无限售流通股

（二）根据李东飞先生所立的遗嘱及广东省珠海市横琴公证处出具的（2025）

粤珠横琴证字第 12773 号《公证书》，被继承人李东飞先生所持有的恒信丰业的股

权 29.634%（即李东飞先生认缴出资额 98.8028 万元），由其配偶朱婉媚女士、儿

子李亦翔先生共同继承。近日，恒信丰业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新换

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，李东飞先生持有恒信丰业 29.634%的股权已全部过户至朱婉媚

女士、李亦翔先生名下。过户完成后，恒信丰业的股权结构如下：

姓名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

汪东颖 135.808 40.732%

曾阳云 98.8028 29.634%

朱婉媚 49.4014 14.817%

李亦翔 49.4014 14.817%

合计 333.4136 100%

二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履行及实际控制人减少的相关情况

（一）本次实际控制人减少前，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履行情况

2010 年 8 月 1 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汪东颖先生、曾阳云先生、李东飞先生签署



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原协议》”），约定作为共同创业伙伴，共同

通过恒信丰业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下属公司开展生产经营业务。汪东颖先生、曾阳云

先生、李东飞先生分别持有恒信丰业 40.732%股权、29.634%股权、29.634%股权，

合计持有恒信丰业 100%股权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披露的《重大

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。

为保持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一致性，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，汪东颖先生、曾

阳云先生、李东飞先生于 2022 年 10 月 8 日续签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约定自愿

继续维持《原协议》所确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，就其所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

决策保持一致行动，协议到期日为自生效之日起满 5年（即 2027 年 10 月 7 日），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披露的《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人协

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113）。

在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期限内，汪东颖先生、曾阳云先生、李东飞先生在涉及

公司管理、决策和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中均保持了一致意见，充分遵守了有关一致

行动的约定和承诺，未发生违反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约定的情形。

（二）一致行动关系的终止情况

因李东飞先生逝世，其持有的恒信丰业股权已由其配偶朱婉媚女士、儿子李亦

翔先生共同继承，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因任意一方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恒信丰业的

任何股权而终止，三方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因此终止。终止后，上述各方作为公司

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，将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

章程的规定，依照各自的意愿、独立享有和行使股东及/或董事权利，履行相关股东

及/或董事义务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汪东颖先生、曾阳云先生、李东飞先生三人，减

少为汪东颖先生一人。

（三）实际控制人减少前后的控制关系情况

1、实际控制人减少前的控制关系情况

实际控制人减少前，汪东颖先生、曾阳云先生、李东飞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

人，赛纳科技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各方的控制关系如下：



2、实际控制人减少后的持股及任职情况

汪东颖先生、曾阳云先生、李东飞先生三人的一致行动关系终止后，汪东颖先

生持有恒信丰业 40.732%的股权，为恒信丰业的第一大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与董

事长，对恒信丰业的股东会决议能够产生重大影响；此外，汪东颖作为纳思达的创

始人，担任公司董事长并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，直接持有公司 2.93%股份，并通过

恒信丰业控制赛纳科技持有公司 28.84%股份的表决权。因此，本次实际控制人减少

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汪东颖先生、曾阳云先生、李东飞先生三人减少为汪东颖先

生一人，本次实际控制人减少不涉及要约收购，控制关系如下：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

1、自本次继承（非交易过户）完成之日起，朱婉媚女士、李亦翔先生将严格遵



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股份买卖的相

关规定。

2、本次实际控制人减少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

活动产生不利影响，公司董事长汪东颖先生继续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对公司持

续、稳定发展有积极影响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珠海市横琴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；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；

3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。

特此公告。

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六年二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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